
1.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为河南豫能新能源有限公司豫能合涧 50MWp 集中式光伏清洁能源项目光伏

组件采购公开招标，招标人为河南豫能新能源有限公司，招标代理机构为中原招采信息科技

（河南）有限公司，招标项目资金来源于企业自筹。该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豫能合涧

50MWp 集中式光伏清洁能源项目光伏组件采购进行公开招标，欢迎符合条件的潜在投标人参

加投标。

2.项目概况和招标范围

2.1 项目名称：河南豫能新能源有限公司豫能合涧 50MWp 集中式光伏清洁能源项目光伏

组件采购。

2.2 项目编号：M4101000065000810148。

2.3 资金来源：企业自筹。

2.4 项目概况及招标范围：

豫能合涧 50MWp 集中式光伏清洁能源项目位于林州市合涧镇东侧及采桑镇棋梧村的荒

坡地带，项目拟占荒山荒坡面积约 1521 亩，容量为 50MWp，光伏方阵汇集线路至豫能林州

100MW 风电项目 220kV 升压站内 35kV 侧。组件招标总量约 50MWp，实际需求量以招标人的发

货通知单为准。组件采用峰值功率不低于 660Wp 的 P 型单晶硅光伏组件、必要的附件和接插

件；以及包含：光伏组件安装、的临时堆场、卸车、转运、运输、安装、调试、运行、检验、

维修过程中必要的专用工具；光伏组件安全运行必需的设备和装置；技术资料（含国家及电

力管理部门要求的相关审查用文件）等，设备包装、运输、安装指导、调试、试运行、光伏

组件质保及培训等技术服务。招标人有权根据项目进展情况适当调整组件的交货批次、交货

时间，具体交货期以招标人书面通知为准。组件需按照招标人要求分批次发货，组件按照整

车发货运送至招标人指定地点车板交货，不足整车的由投标人提前确认，成本包含在报价内。

2.5 交货期：根据项目实际需要供货，自首次书面通知之日算起,项目整体交货期原则

上不超过 60 个日历天。每批次具体交货日期以招标人书面通知为准，从下达书面通知之日

算起，交货期不得超过 20 个日历天。

2.6 交货方式及交货地点：按照项目所在地分批次发货，根据项目实际情况由招标人指

定交货地点。

2.7 质量要求：合格，符合现行国家相关技术标准规范及招标文件要求。

3.投标人资格要求

3.1 投标人须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有效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3.2 2021 年 1 月 1 日以来（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投标人需具备单晶硅 P型组件累

计合同签订业绩不低于 1000MWp。须提供合同首页、盖章页、供货范围页、供货量页扫描件

（若为外文合同，需提供内容一致的中文译本）。银行出具的该项目的任意一笔甲方付款凭

证或能证明与该合同相关的任意一笔发票等证明材料。

3.3 信誉要求：

3.3.1 投标人没有处于被责令停业、财产被接管、冻结、破产状态、投标资格被取消。

（自行承诺，格式自拟）

3.3.2 通过“信用中国”网站（http://www.creditchina.gov.cn/），查询企业未重大

税收违法失信主体。（由招标人或招标代理机构核实）

3.3.3 通过“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http://zxgk.court.gov.cn/zhzxgk/）查询企业

及企业法定代表人未列入失信被执行人。（由招标人或招标代理机构核）

3.3.4 企业未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黑名单）。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

统”网站（http://www.gsxt.gov.cn/）查询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黑名单）。（由招标

人或招标代理机构核实）

3.3.5 企业未列入河南投资集团系统黑名单（失信主体）。通过“中原招标采购交易平

台”网站（http://www.zybtp.com/sxztgs/index.jhtml）【信用平台】【失信主体公示】

查询。（截止公告发布日，以中原招标采购交易平台公示信息为准。）（由招标人或招标代

理机构核实）

注：

（1）前述“未列入”包括没有该情形、处罚已失效或取消。

（2）投标人符合本章“3.3 信誉要求”且出具相关承诺。投标人应知道或应当知道本

单位相关信息不符合，仍利用有关平台信息更新滞后的，视为故意弄虚作假，其响应无效。

（3）招标人或采购代理机构在开标当天将对投标人的信用情况（本章 3.3.2 条款至

3.3.5 条款）进行核实查询、打印留存归档（查询网页截图显示应为开标日期）。

（4）以招标人或采购代理机构查询结果为准。若在开标当天招标人或采购代理机构查

询到投标人有相关负面信息的，则该投标人递交的投标文件按无效投标处理。开标当天查询

信息显示正常，之后，该投标人信息发生的任何变动不作为评审依据；与招标人查询信息不

一致的其他证明材料亦不作为评审依据；但存在“注（2）”情况的除外。

（5）单位负责人指企业的法定代表人或代表企业执行合伙企业事务的合伙人或个人独

资企业的投资人。

3.4 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3.5 其他要求：

3.5.1 不接受贴牌代工行为的投标（自行承诺，格式自拟）。

3.5.2 投标人为光伏组件的生产制造企业或设备的生产制造企业授权的代理商（代理商

的需提供项目或区域代理授权文件）；同一品牌光伏组件只允许一家生产制造企业或者代

理商进行投标。

4、电子注册

4.1 本招标项目通过中原招采网（http://www.zybtp.com/）进行全电子化招投标；

4.2 有意参加本项目投标并符合条件的投标人，需先登录中原招采网进行电子注册、经

验证合格并办理 CA 数字认证证书后，方能参与投标活动。

5、报名与招标文件的获取

5.1 报名时间：请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至 2024 年 4 月 7 日 17:00 前使用 CA 数字认证

证书登录中原招标采购交易平台进行网上报名；（注：本项目采用资格后审方式，请各报名

单位自行核对是否符合资格要求）

5.2 招标文件售价 1000 元，售后不退，通过中原招标采购交易平台缴纳；

5.3 平台使用费收费标准见中原招标采购交易平台办事指南；

5.4 报名成功后头投标人使用 CA 数字证书登录中原招标采购交易平台，下载电子招标

文件，按照“中原招标采购交易平台投标文件制作系统”制作电子投标文件及参加投标活动。

6、投标文件的递交与开标

6.1 投标文件是指电子投标文件。电子投标文件通过“中原招标采购交易平台投标文件

制作系统”制作，并按程序导出、上传；

6.2 投标人必须在投标文件上传截止时间之前按要求上传电子投标文件并在网上完成

电子签到。由于投标人原因，未按要求制作、上传、加密电子投标文件，造成投标失败的，

责任由投标人承担；

6.3 电子投标文件上传的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间及开标时间）：2024 年 4 月 18 日

09 时 30 分，逾期提交或未在指定载体上提交的电子投标文件，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将

予以拒收；

6.4 本项目为“远程不见面”项目，投标人可登录“中原招采网”在线参加开标活动，

无需到开标现场；

6.5 投标人应在开标时间及时登录“中原招采网”对投标文件进行解密，解密文件的具

体规定见投标人须知前附表。因投标人原因造成投标文件逾期未完成解密的，招标人不予接

收。



7、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中原招标采购交易平台》网站

上发布。

8、联系方式

采 购 人：河南豫能新能源有限公司

地 址：郑州市郑东新区商务外环 8号世博大厦 12 楼

联 系 人：

（商务）0371-55130531 林先生

（技术）18335298314 王先生

招标代理机构：中原招采信息科技（河南）有限公司

联系人：李先生

电话：0371-55658527、55620130、60107606

地址：郑州市农业路东段 29 号海特大厦 6 楼

邮箱：xingyuzbdl@163.com

监督部门：河南豫能新能源有限公司党群纪检筹备组

电 话： 0371-55037409

河南豫能新能源有限公司

中原招采信息科技（河南）有限公司

2024年3月28日

mailto:xingyuzbdl@163.com

